
附件：4
盈江县造林绿化工作考核任务分解表
	督查       项目
	督查
内容
	评分办法
	负责部门

	造      林     绿     化    100    分
	(一)重点林业工程建设
	1.完成上级下达的天然林保护、退耕还林、防护林体系建设、石漠化治理、陡坡地治理、农村能源建设任务，各得2分。2.全面完成上级下达营造林任务,得8分；完成率80%以下不得分，完成率不到100%按比例扣分；无相应项目的按满分计。
	林业局及各乡镇

	
	(二)城镇园林绿化
	1.开展森林城市、生态县、生态乡创建，各得2分。2.部署并推进城镇规划区绿地系统建设，得3分。3.城镇公共用地、公共设施绿化成效显著，得3分。4.推广“四高一低”节地增绿，得3分。5.开展沿线沿岸沿面及坟场绿化，得2分,成效显著加1分。
	城建局及各成员单位

	
	(三)乡村造林绿化
	1.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具体绿化目标，得3分。2.安排乡村建设绿化资金，得3分。3.有庭院绿化、“四旁”绿化示范样板，得3分。4.推进乡村庭院绿化、“四旁”绿化、田边地角、路旁沟畔绿化，各得1.5分。
	财政局、新农办、各成员单位

	
	(四)经济林木发展
	1.推进经济林、产业林、生态林、景观林“四林共建”，得3分。2.开展低效茶林、低效胶林、低效经济林综合改造，得3分；3.完成上级下达木本油料基地建设任务，得3分；木本油料基地建设本级投入达上级投入30%以上，得3分；4.速丰林、珍贵用材林基地建设成效明显，得3分。
	　林业局

	
	(五)部门绿化及义务植树
	1.加大宣传党政领导示范参与义务植树情况，得3分。2.研究制定部门绿化方案和具体推进措施，得2分。3.积极创新方式，义务植树活动方式多样化，得3分。4.社会各界义务植树尽责率达80%、建卡率达90%以上，得2分。5.义务植树任务完成率100%，得5分，每低1%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林业局、各乡镇以及各成员单位

	
	(六)造林绿化质量
	1.根据本年度林业双增目标责任状考核结果，人工造林成活率90%以上，得15分，每低1%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2.义务植树造林成活率85%以上，得5分，每低1%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　林业局


具体职责：

盈江县林业局和各乡镇负责全县营造林绿化；武装部负责部队驻地绿化；教育局负责校园绿化；城乡建设局负责城镇公共空间、公共设施绿化；交通局负责公路沿线绿化；民政局负责墓地坟场绿化；农业局负责乡村绿化和农田林网绿化；水利局负责江河湖库塘等沿岸绿化；文体局负责文化场所、文化设施绿化；卫生局负责医院绿化；旅游局负责景区绿化；团州委负责“青年林”建设；妇联负责“三八林”建设；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县直机关绿化；国资委负责国有重点企业绿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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